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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股东债务重组方案进行完善及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赫美集团”）于2019

年3月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设立债务重组基金和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鉴于赫美联合二期（深圳）消费品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赫美联合二期”）系以解决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汉桥机器厂”）等赫美集团股东债务问题为目的的债务重组基金，本次

债务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方案实施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2、本次协议转让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申请办理过户手续。本次权益变动需经深圳市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3、本次拟转让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本次债务重组方案能否获得汉桥机器

厂等股东的债权人、他项权人最终通过及本次股份转让能否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

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赫美联合二期放弃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2019年3月4日，赫美联合二期签署《关于放弃表决权的声明与承诺》，声明

在受让赫美集团股份后没有改选或更换赫美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计

划，承诺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36个月内，自愿放弃所持有赫美集团158,289,319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等非财产性权利，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

使前述权利。 

二、赫美联合二期修订《合伙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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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4日，赫美联合二期合伙人会议作出决议，同意对《合伙协议》作

出如下修改： 

1、合伙目的：本合伙企业作为汉桥机器厂等赫美集团股东的债务重组平台，

引入债权人及战略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赫美集团股份收益清偿债务，化解

债务危机。 

2、新增有限合伙人优先考虑汉桥机器厂等赫美集团股东的债权人及经普通

合伙人同意的战略投资者。新增合伙人需无条件接受合伙企业所作出的声明与承

诺及本合伙协议约定的相关权利、义务。 

3、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原则为：合伙企业在保证汉桥机器厂等赫美集团股

东的债权人债权本金和利息的前提下，具体分配方式待债务重组方案确定后另行

约定。 

4、合伙事务的执行：本合伙企业在引入债权人和战略投资者后设立决策委

员会，对合伙企业事务进行决策，并授权普通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办理一切

事务。决策委员会由普通合伙人、战略投资者、债权人各推举1名委员组成。 

三、深圳赫美联合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结构调整 

考虑到汉桥机器厂为注册成立在境外的公司，其融资受到一定限制，且融资

资金及股票收益无法留存在境内，难以保证境内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有效清偿。

因此，本次债务重组通过在中国境内筹建特定的债务重组基金实现。相关方对

债务重组基金的架构进行了调整，具体如下： 

2019年3月4日，深圳赫美联合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美联合”）

的现有股东赫美集团、安东、陈建作为转让方与首赫投资及指定人员韩霞、李小

阳、范卓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赫美集团、安东、陈建将合计持有赫

美联合10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首赫投资、范卓及李小阳、韩霞共同新设的有限合

伙企业。 

债务重组及股份转让完成后的架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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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债务重组方案实施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本次债务重组方案实施后，汉桥机器厂直接持有公司19.29%的股份。根据汉

桥机器厂的股权结构，汉桥机器厂无实际控制人。 

根据赫美联合二期修订后的《合伙协议》，赫美联合二期在引入债权人和战

略投资者后设立决策委员会，对合伙企业事务进行决策，并授权普通合伙人对外

代表合伙企业办理一切事务；决策委员会由普通合伙人、战略投资者、债权人各

推举1名委员组成。因此，单一合伙人无法对赫美联合二期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深圳桔子时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股东赫美联合无实际控制人。因此，

赫美联合二期无实际控制人。 

根据赫美联合二期签署的《关于放弃表决权的声明与承诺》，赫美联合二期

放弃所持公司29.99%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因此，赫美联合二期与汉桥机器厂之间

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综上所述，本次债务重组方案实施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五、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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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协议转让还需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申请办理过户手续。本次权益变动需报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公司将持续关

注及披露相关事项进展。 

六、备查文件 

1、赫美联合二期《关于放弃表决权的声明与承诺》； 

2、《关于深圳赫美联合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3、赫美联合二期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4、汉桥机器厂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五日 


	关于对控股股东债务重组方案进行完善及相关事项的公告

